2009國際奧林匹克路跑競賽規程
一、活動主題：無聲的力量，為2009聽障奧運會加油而跑
二、指導單位：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、財團法人2009年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、台北市體育處
四、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中華民國聽障者運動協會
五、行銷執行︰楷模公共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六、競賽日期：98年6月7日（星期日）上午07：00鳴槍出發。
七、主要贊助：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八、商品贊助：太古可口可樂、新光紡織、前線媒體、臺北喜來登、臺北凱撒、大洋金幣、美津濃、德林奈米。
九、競賽地點與路線：總統府前廣場（凱達格蘭大道-光復南路一段）
 （一）4公里全民健跑：總統府前廣場（凱達格蘭大道~新生南路口折返）
凱達格蘭大道→中山南路→杭州南路→金山南路→新生南路（折返回終點凱達格蘭大道）
（二）8公里組：總統府前廣場（凱達格蘭大道~光復南路折返）
凱達格蘭大道（起點）→中山南路→杭州南路→金山南路→新生南路→建國南路→敦化南路→安和路→光復南路（折返回終點凱達格蘭大道）
十、競賽辦法： 
（一）報名時間及費用：自98年4月20日起至5月18日止，報名費皆為新台幣200元。（紀念品及保險費）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
1. 請上網站www.cttfa.org.tw報名（為響應環保，請盡量採取網路報名）；
2. 採用傳真報名者，請來電02-87711498索取報名表格；
3. 欲至本會報名者，請於週一至週五，每日上午09:00～17:00親至本會秘書聯絡組報名。為維持秩序與保障參賽選手之運動安全本會不受理現場報名。凡未完成網路報名手續、報名表填寫不清、報名費未如期繳交或繳交不齊者，皆視為退件，自行負責。
（三）繳費時限及方式：參加者需於報名後3日內繳交報名費用，逾期未繳費者，視同未報名。報名費繳交方式如下：
1. 現金繳交報名費：可親至本會繳費，或以現金袋將報名費郵寄至：104台北市朱崙街20號2樓 中華奧會秘書聯絡組收，並於信封袋上註明網路報名序號。
2. 匯款繳交報名費：匯款帳號為『土地銀行長安分行帳號：008 005 410208』，請於匯款單備註欄內填寫參加者姓名及報名序號，並將匯款收據傳真或以電子郵件將掃描檔傳至本會，俾便確認完成報名手續。
3. 匯票繳交報名費：請於匯票上書明受款單位：『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』，將匯票寄至：104台北市朱崙街20號2樓 中華奧會秘書聯絡組收，並於信封袋上註明網路報名序號。
4. 轉帳繳交報名費：轉帳銀行--土地銀行長安分行（代號005），帳號--008 005 410208。請註明報名序號後，將轉帳明細表傳真或以電子郵件將掃描檔傳至本會，俾便確認完成報名程序。
◎本會傳真：02-27412827，電子郵件：tpenoc@gmail.com。
（四）本會將為所有參賽者辦理保險，活動當日完成全程者致贈礦泉水乙瓶。

（五）凡已報名參加者如於5月28日以前未收到報名回執單時，請速與本會聯絡。聯絡電話：02-87711496、87711498、87711499、87711500（例假日除外，週一至週五，每日上午09:00～17:00）。
十一、報到時間與地點：
（一）6月3日起至6月6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請各選手前往中華民國田徑協會（台北市朱崙街20 號6樓，02-27782240）辦理報到手續。
（二）報到時請持本會報名回執單及個人證件向大會辦理報到。
（三）凡無法在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者，請填寫回執單之委託書、委託他人代理報到。
（四）本活動不接受臨時報名及現場辦理報到。
（五）如無法在上述時間報到者，可選擇郵寄代理報到，郵寄費用請參見下表。
參加者本會將提供號碼布、馬克杯及浴巾。倘若選擇郵寄代理報到，請於網路報到時勾選相關選項，並於繳交報名費時同時繳交郵寄代理報到費用，完成申請郵寄代理報到手續。


	4人以下
	130 元 
	（每人）

	5  人 ~  20人
	600 元 
	（團體）

	21 人 ~   50人
	1200元
	（團體）

	51 人 ~ 100人
	1800元 
	（團體）

	101人 ~ 200人
	2400元 
	（團體）


（六）凡採郵寄代理報到者，本會將不另行寄發報名回執單。號碼布或包裹（內含號碼布、馬克杯、浴巾）將於活動3日前寄達選手在報名表上所填的地址，請務必填寫正確的郵寄地址以免造成無法投遞或無人簽收。
（七）如因郵寄地址不全或無人簽收造成包裹無法送達導致無法參賽者，本會將不再另行補寄。
（八）競賽點名時間及地點：
民國98年6月7日（星期日）上午6:20分至45分在凱達格蘭大道（總統府前廣場）點名，6:45分起至6:55由大會帶熱身操，07:00準時鳴槍出發。
十二、參加組別：
（一）4公里全民健跑：不分組、不計成績。
（二）8公里組：
	男甲
	70歲以上(含)
	民國28年以前出生者
	男乙
	60-69歲
	民國29年~38年出生者

	男丙
	50-59歲
	民國39年~48年出生者
	男丁
	40-49歲
	民國49年~58年出生者

	男戊
	30-39歲
	民國59年~68年出生者
	男己
	20-29歲
	民國69年~78年出生者

	男庚
	16-19歲
	民國79年~82年出生者
	
	
	

	女甲
	60歲以上(含)
	民國38年以前出生者
	女乙
	50-59歲
	民國39年~48年出生者

	女丙
	40-49歲
	民國49年~58年出生者
	女丁
	30-39歲
	民國59年~68年出生者

	女戊
	20-29歲
	民國69年~78年出生者
	女己
	16-19歲
	民國79年~82年出生者            


十三、終點入口道顏色區分之規定於報到後請參閱秩序冊之說明。
十四、競賽時間限定：
本競賽為配合台北市區交通管制，競賽時間以1小時30分為限。此外，各主要路口均有時間限制，凡未能於各路口限定時間內完成該路段者，必須接受裁判人員勸導，退出比賽。
競賽時間限定：
	8公里組各主要路口限定時間如下

	凱達格蘭大道

仁愛路
	交叉路段
	預定第一名到達

路口時間

   去程       返程
	預定最後一名通過

路口時間

   去程      返程

	
	中山南路
	07:01
	07:28
	07:04
	08:30

	
	金山南路
	07:05
	07:26
	07:10
	08:25

	
	新生南路
	07:07
	07:24
	07:18
	08:20

	
	建國南路
	07:09
	07:22
	07:25
	08:15

	
	復興南路
	07:11
	07:20
	07:33
	08:08

	
	敦化南路
	07:13
	07:18
	07:40
	07:57

	
	光復南路
	07:15
	07:16
	07:47
	07:48


	4公里組各主要路口限定時間如下

	凱達格蘭大道

仁愛路
	交叉路段
	預定第一名到達

路口時間

去程      返程
	預定最後一名通過

路口時間

去程      返程

	
	中山南路
	07:02
	07:15
	07:04
	07:40

	
	金山南路
	07:07
	07:12
	07:12
	07:28

	
	新生南路
	07:09
	07:10
	07:20
	07:21


※本競賽活動為原路線折返，上列返程『限定時間』為最後一名選手通過時間，限定時間過後，該路口交通管制撤銷。
十五、獎勵辦法：
（一）完成報名繳費手續者於報到時贈送紀念品。
（二）跑完獎勵：為鼓勵參與比賽者能跑完全程，凡抵達終點之選手憑名次卡領取由國際奧會頒發之跑完證書。
（三）一般獎勵：8公里各組前三名頒發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獎盃，前六名（未達30人組取前三名）致贈禮品。
（四）特別獎勵：凡我國籍選手獲8公里男子、女子組總成績前六名者分別頒發獎金10,000元、8,000元、7,000元、6,000元、5,000元、4,000元。
十六、申訴：
（一）比賽爭議：與田徑規則有同等意義之解釋者，均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不得提出申訴。
（二）申訴程序：應由選手本人簽名以書面向大會正式提出，同時繳保證金新台幣1,000元，並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，若申訴不成立，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經費。
（三）有關競賽所發生之問題，請於各組獲獎成績宣布後十分鐘內，補正式手續向大會提出。競賽中各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。
十七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衣物保管：（存放與領取位置詳閱秩序冊）
選手請憑號碼布於6月7日上午6:45分前，依大會提供或自行攜帶之衣物保管袋          寫明姓名、參加組別、號碼送至衣物保管處，暫交給工作人員保管。賽後再憑號碼   布領取（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，若有遺失，本會概不負責）。 
（二）每一選手有一塊號碼布，請將號碼布以別針釘住四角於胸前。以利裁判員之辨視，否則取消競賽資格（選手可憑號碼布領取所存之衣物，請善加保存）。
（三）選手成績認定：各選手進入終點後，向裁判人員領取名次卡並作為成績認定及領取跑完證書之憑證。
（四）請比賽之選手務必考量本身之健康狀況參賽，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選手應自行負責。
（五）喪失資格：選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借助他人之幫助下競賽，在任何地方不可接受他人供給飲食物，並不得陪跑，否則將喪失其競賽資格。
（六）選手參與競賽時，如感身體不適，請立即停止競賽（請參賽者隨身攜帶健保卡），並請告知裁判或現場工作人員給予協助。
（七）請隨身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，以備必要時查驗。如報名組別與身分證明資格不符者，取消資格。
（八）各選手經過給水站使用紙杯後請將紙杯丟入大會設置的垃圾桶中，以響應環保並利賽後清潔工作。
（九）跑完全程者可參加摸彩活動，中獎人倘若不在現場或遺失摸彩對獎聯（名次卡），視同放棄獲獎資格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PAGE  

